友好区农业农村局

关于区政协二届五次会议委员提案答复的函
王鹏等委员：

您好，您提出的A类5号《关于将伊春城区闲置房屋在旅游旺季发展成旅游民宿的建议》已收悉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。
一是整合资源聚合力，创新民宿经营模式。友好区农业农村局深入学习运用“千万工程”经验，以爱国村被确定为全市民宿产业高质量发展试点村为契机，积极探索资源活化新路径，深挖资源潜力、盘活闲置房屋，整合村内闲置房屋8户，总占地面积约11000㎡，建筑面积534.66㎡，通过创新“公司+农户”的发展模式，2024年5月与哈尔滨逸林酒店管理服务公司达成合作，引入专业设计团队与运营公司，推进以“友爱岚云溪”为品牌的特色化民宿建设。去年共投资230万元实施项目一期建设，改造民宿3户、床位11张，“十一”“五一”期间在携程网等

平台进行推广试运营，累计接待游客180人次，收获良好市场反响，为乡村振兴注入发展“新动能”。

二是蹄疾步稳推进度，夯实产业发展基础。坚持因地制宜布局全区旅游民宿发展，突出自然、文化、休闲等特色，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与民宿集聚有效衔接、协调发展。2025年计划投资390万元，占地面积9500㎡、建筑面积248.88㎡，改造爱国村民宿5户、新增床位16张。自今年“五一”假期以来，民宿累计接待游客达70余人次，实现营业收入约1万元，通过抖音、微信公众号等线上平台推广民宿特色及周边环境，同步推进新建5户民宿装修，完善室内布置与配套设施，扩大产业规模。待项目建成后，正式面向市场开始运营，推动民宿经济成为助推乡村振兴、促进群众增收的“绿色引擎”。

三是农旅融合赋新能，营造乡村文旅新场景。坚持立足生态文化资源优势，将特色民宿培育作为农文旅融合发展的突破口，通过理念创新、体验打造、服务升级，切实推动民宿产业从“到此一宿”向“深度体验”转变，从“单一业态”向“多元集群”跃升。下一步我区将锚定“生态旅游+乡村体验”核心定位，着力构建“三大特色体系”。构建空间场景体系，融合传统东北民居与现代设计元素，打造特色主题客房，配套建设可承接聚会、求婚等多元场景的“网红打卡小院”，满足个性化消费需求。构建产业融合体系，立足农林作物资源，推出“田园民宿+果蔬采摘”模式，开发东北铁锅炖、山珍宴等乡土美食，同步搭建“民宿+助农”平台，通过餐饮供应链采购本地农产品，带动村民增收。构建运营服务体系，一方面强化人才培育，组建专业服务团队，保障住宿品质；另一方面构建“线上引流+线下体验”营销矩阵，借助短视频、直播等新媒体渠道，放大网红经济效应。

特此函。
友好区农业农村局
2025年7月23日       
友好区工信局关于区政协二届五次会议
委员提案答复的函
王鹏委员：

您好，您提出的《关于将伊春城区闲置房屋在旅游旺季发展成旅游民宿的建议》已收悉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。
区工信局立足区域发展实际，将招商引资与资源盘活深度融合，重点瞄准民宿产业赛道精准发力。通过组建专业招商团队，深入调研闲置房屋资源分布，梳理出老旧民居、闲置厂房等可利用资产清单，并结合区域文旅特色制定个性化招商方案，成功吸引具有丰富运营经验的民宿投资商落地。

在项目推进过程中，区工信局全程提供“保姆式”服务，协助投资商办理规划审批、消防验收等手续，同时协调电力、通信等部门完善基础设施配套，确保民宿项目快速落地建设。截至目前，已有2个民宿项目陆续建成运营，将辖区内10余处闲置房屋转化为兼具文化特色与居住功能的精品民宿。同时，加强与在
线旅游平台的合作，将民宿信息纳入旅游住宿预订系统中，提高闲置住房的曝光度和预订率。

特此函。
伊春市友好区工业信息科技局  
2025年9月3日
友好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区政协二届五次会议

委员提案答复的函
王鹏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将伊春城区闲置房屋在旅游旺季发展成旅游民宿的建议》已收悉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。
利用闲置房屋改造民宿，是我区大力发展旅游产业的重要举措。我局高度重视并制定了针对性措施加以推进：一是摸清家底。经与相关部门沟通，并对全区闲置房屋进行了摸底调查，建立了涵盖闲置房屋的位置、面积、产权归属等信息的“友好区闲置房屋信息台账”，做到心中有数。二是谋划包装。针对具备开发建设旅游民宿潜力的闲置房屋，我局将联合招商部门进行项目谋划、整合、包装，并将其纳入对外招商推介的重要内容，提升我区民宿品牌的影响力。三是精准对接。通过线上、线下多种方式，重点对接知名民宿运营企业、文旅投资机构，吸引专业团队参与我区闲置房屋改造与运营，同时为有意向的房屋所有者提供招商
对接服务，推动闲置资源与市场资本高效结合。

截至目前，友好区林业特色民宿项目已落地并开工建设，爱国村民宿正式投入运营。
特此函。
友好区发展和改革局
2025年9月1日

友好区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关于区政协

二届五次会议委员提案答复的函
王鹏委员：

您好，您提出的A类5号《关于将伊春城区闲置房屋在旅游旺季发展成旅游民宿的建议》已收悉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。
一、关于建立信息平台
（一）搭建官方信息平台。我局正联合相关部门统计闲置和有相关意愿的闲置房资源，该平台将全面整合城区闲置住房位置、面积、户型、配套设施、租金等信息，实现房屋所有者自主发布房源、游客查询预订功能。 

（二）加强平台合作推广。已与携程、美团等知名在线旅游平台达成合作意向，定期推送闲置房屋改造的特色民宿信息。同时，通过抖音、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渠道，加大宣传推广力度，提高闲置住房曝光度和预订率。 

二、关于加强管理与规范 

（一）制定管理标准。草拟《城区闲置住房用于旅游住宿管理方法》，明确卫生、安全、服务等方面标准。例如，要求闲置住房每客必消毒，配备符合标准的消防器材和应急照明设备，设置明显的安全疏散标识。

（二）开展培训与监督。计划每季度组织民宿经营者开展旅游住宿管理知识培训，邀请行业专家授课，内容涵盖服务礼仪、安全管理、应急处理等方面。同时，联合市场监管、消防等部门，定期开展专项检查，对不符合要求的民宿限期整改，对整改不到位的依法依规进行处罚，并将结果纳入信用管理体系。 

三、关于完善法律法规 

本级行政区域没有立法权限。

四、关于社区协调与管理 

（一）建立协调机制。指导各社区成立由社区干部、居民代表、民宿经营者组成的协调小组，定期召开座谈会，听取居民意见和建议，共同制定游客入住管理公约，如限制夜间噪音、规范停车秩序等，减少民宿经营对社区居民生活的影响。

（二）加强游客管理。在游客预订成功入住后，通过扫描二维码等方式，宣传本地旅游资源。同时，在民宿显眼位置张贴温馨提示，引导游客文明入住、爱护环境。联合社区志愿者加强对游客的日常管理和监督，对不文明行为及时进行劝导和教育。

下一步，我局将继续深化与相关部门的协作，扎实推进各项工作落实，不断完善措施，强化服务保障，积极引导城区闲置房屋规范有序发展旅游民宿，为我区旅游发展注入新动力。
再次感谢您对文旅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欢迎今后继续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。

友好区文体广电和旅游局
2025年6月5日

友好区铁林镇关于区政协二届五次会议
委员提案答复的函
王鹏委员：

您好，您提出的A类5号《关于将伊春城区闲置房屋在旅游旺季发展成旅游民宿的建议》已收悉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。
针对“依托社区协调机制推动闲置房屋发展旅游民宿”的提议，我镇前期已开展相关沟通协调工作，同时结合实际明确闲置住房暂不适宜发展该业态，具体如下：​

前期村（社区）协调沟通情况

我镇已组织工作人员与群众代表座谈，宣传闲置宅基地使用、农村住房管理等相关政策，听取居民对闲置住房利用的意见建议，重点收集“是否接受周边发展民宿”“担心的扰民问题”等反馈。同时与旅游行业从业者沟通，了解民宿运营对房屋设施（如卫生条件、消防配套、住宿功能分区）的成型要求，为后续工作奠定基础。​

闲置住房不适宜发展民宿的实际考量

经实地排查与业内沟通确认，我镇现有闲置住房多为老旧民居，普遍存在设施配套不足（如无独立卫浴、消防条件不达标、缺乏基础住宿服务功能）的问题，不符合旅游民宿“成型化、标准化”运营要求，暂不具备发展旅游民宿的硬件条件，若强行改造则需要大量投入，与我镇实际情况不符。
友好区铁林镇人民政府

2025年9月5日
好林业局公司市场合作营销部

关于区政协二届五次会议委员提案答复的函

王鹏委员：

您好，您提出的A类5号《关于将伊春城区闲置房屋在旅游旺季发展成旅游民宿的建议》已收悉，现答复如下。

2024年4月我局公司已将现有闲置房屋挑选5套进行装修改建，6月份完工，于7月开始接待游客。截至2025年9月，已累计接待游客200人次，营业额近4万余元，并谋划在剩余闲置房屋中挑选5套进行装修改建。

友好林业局公司市场合作营销部

2025年9月3日

上甘岭镇人民政府关于区政协二届五次会议

委员提案答复的函
王鹏委员：

您好，您提出的A类5号《关于将伊春城区闲置房屋在旅游旺季发展成旅游民宿的建议》已收悉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。

我镇针对提案制定了相应的实施计划与规范管理方案。为确保民宿项目的健康、有序发展，一是规范管理框架，包括但不限于民宿的准入标准、经营规范、安全监管、环境卫生以及服务质量等方面。我们将参考国内外先进的民宿管理经验，结合上甘岭镇实际情况，制定详细的管理规定和操作指南，确保每一间民宿都能达到安全、舒适、有特色的标准。二是引入第三方专业管理机构，由其负责民宿的日常运营、市场推广、客户服务等工作，提升民宿的品牌形象和市场竞争力。三是社区排查与资源整合。我们将重点关注房屋的结构安全、地理位置、周边环境等因素，筛选出适合改造为民宿的房源27处。同时，积极与房屋所有者
沟通，了解居民的意愿与需求，确保改造计划能够得到广泛地支持与参与。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，这一项目定能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、提升乡村品质的重要力量。

友好区上甘岭镇人民政府
2025年9月1日


